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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怎样？ (1)2007年本市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继续实行计算机

网上录取，录取工作程序如下： ①建立普通高校在本市招生

的计算机网上录取管理系统，根据教育部规定的招生录取工

作程序和本市的特点，设计本市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流程的软

件。 ②市教育考试院向录取院校说明网上录取办法、程序和

规则，并向高校提供考生电子档案的各种必要信息。 ③高校

必须按规定的程序在计算机网上完成调档、退档、录取等全

过程工作。 凡第一志愿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数的学校应按顺序

录取第二、第三、第四志愿的考生，直至完成招生计划为止

。 凡按志愿顺序录取后尚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应向本

批控制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征求补填志愿后，再进行录取。 

④计算机网上录取结束后，由市教育考试院打印“新生录取

名单”，盖章后，一份给招生学校，另一份留市教育考试院

存入档案备查。“录取通知书”由招生院校寄发给录取考生

。考生纸质档案材料由录取考生自行提取，报到时交给高等

学校。 (2)2007年本市录取工作仍分批进行。除艺术、体育院

校(专业)分别安排在本科或高职(专科)提前录取外，军事公安

院校、交通部所属院校航海类专业、师范类本科、有特殊要

求的院校和专业、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提前批次

录取。为鼓励本市优秀的学生积极报考外省市高校，2007年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继续实行提前单独录取。第一批为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本市通过“211”评审的本



科院校及本市一般本科院校中的重点学科和外省市全国重点

大学；第二批为本市和外省市一般本科院校(含部分全国重点

大学在上海新招收的专业)；第三批是高职(专科)院校；每批

录取结束后，再进行下一批录取。 【具体录取办法】 (1)根据

高校在沪招生的计划数和各个选拔考试科目组的考生成绩情

况，市教委确定并公布本市各批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凡第

一志愿考生人数多于招生计划数的学校，调阅考生电子档案

数由学校确定，最多不得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的120%，第一

志愿考生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数的学校则由市教育考试院按顺

序从第二、第三、第四志愿的报考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按

学校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向学校提供考生电子档案。 (2)凡

第一、第二志愿报考外省市院校的考生，市教育考试院在向

外省市高校投档时，分别加20分、10分投档(零志愿的外省市

高校和提前批、艺术体育类高校或专业除外)，录取与否由招

生院校决定。 (3)凡第一志愿报考农业、林业、水利、地质、

矿业、石油、军事等院校以及海洋运输类各专业的考生，考

分达到本市规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根据招生院校的要

求，市教育考试院可将第一志愿考生电子档案全部提供给学

校审查录取。 (4)招生高校必须在市教育考试院规定的时间内

在网上退清不录取考生的电子档案，以保证考生的电子档案

能及时按志愿顺序正常流转。 (5)对不录取的考生，学校要说

明未录取的理由。 (6)外地高校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录取时，因

报考人数不足，不能录取满额时可根据学校意见，经市招生

机构同意，在有报考志愿的考生范围内再实施降分录取。 (7)

录取结束后，招生高校要认真负责处理好遗留及信访等问题

。凡由于高校工作中的失误而造成考生落选的，应由高校负



责处理。凡属市教育考试院工作中失误，由市教育考试院负

责商请招生高校妥善处理。高校与市教育考试院要相互配合

，合理解决遗留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